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二日

地  點：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228 號 7 樓 (本公司大會議室)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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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 報告出席股數並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四、 承認事項

五、 臨時動議

六、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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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會議議程

時 間：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 點：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228 號 7 樓 (本公司大會議室)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一、 報告出席股數並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1) 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2) 一一二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3) 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情形報告。

(4) 一一二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5) 本公司第三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報告。

(6)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報告。

(7) 修訂本公司「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暨行為指南」報告。

四、 承認事項

(1) 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 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案。

五、 臨時動議

六、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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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敬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5~6 頁【附件一】。

二、一一二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敬請 鑒察。

說 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7 頁【附件二】。

三、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1.依據本公司章程第二十條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以發放現金

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2.提撥股東股息紅利新台幣 434,958,984 元分派現金股利，每股配發新台幣 6.0

元，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

按小數點數字由大至小及股東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

額。

3.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由董事長另訂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如嗣後因本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息率發生變動而須修

正時，亦由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四、一一二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一一三年三月十四日董事會審議通過，分配董事酬勞新台幣 15,594,000

元，員工酬勞新台幣 58,481,000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五、本公司第三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第三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請參閱本手冊第 8 頁【附件三】。

六、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其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

冊第 9 頁【附件四】。

七、修訂本公司「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暨行為指南」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修訂本公司「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暨行為指南」，其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

手冊第 10~11 頁【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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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一一二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怡文會計師及區耀軍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查

核完竣，相關表冊請參閱本手冊第 5~6 頁【附件一】、第 12~27 頁【附件六】及

【附件七】。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請參閱本手冊第 28 頁【附件八】。

決 議：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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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一二年度，安勤在各位股東的支持及全體員工的努力下，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82億
3,467萬元，較去年度成長4.49%，一一二年度合併稅後淨利為新台幣6億9,857萬元，每股盈

餘8.38元。以下針對一一二年度營業成果及一一三年度營業計畫向各位股東報告。

一一二年度營業成果

1. 財務結構分析：

本公司截至一一二年底止實收資本額為 7 億 2,368 萬元，權益為 35 億 1,474 萬元，

占資產總額 56 億 1,875 萬元之 62.55%，負債比率為 37.45%，財務結構及償債能力

尚屬穩健。

2. 獲利能力分析：

資產報酬率  12.84% 
權益報酬率  20.89% 
稅前淨利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136.25% 
純益率   8.48% 
每股盈餘 8.38 元

一一三年度營業計畫 

安勤在一一三年度的營運策略以及未來的成長藍圖，除原生事業持續投入，更聚焦於四

大重點應用：智慧醫療、工業自動化、智慧交通、智慧零售。另因應科技發展及使用者趨勢，

持續布局在 IoT/AI/邊緣運算相關技術，包含因大數據處理的需求湧現之高速運算解決方案

(HPC)、人工智慧(AI)、機器視覺(Machine Vision)等；安勤更因為軟硬體及機構整合能力大

幅提升，以提供客戶整體解決方案而非單一硬體製造銷售，使得本公司得以擺脫硬體價格競

爭，創造出有別於同業的價值優勢。安勤並以 SGDs 及 ESG 為核心價值，期待與夥伴共創永

續未來。

 

安勤一一三年五大營運策略發展： 

 聚焦重點應用：智慧醫療、工業自動化、智慧交通、智慧零售

 高階產品研發及推廣銷售：如整合 Nvidia 晶片之高速運算之 HPC 及 server 
 次世代新技術之布局：IoT 之 UWB(超寬頻)及 OOB(頻外管理)、AI 軟硬體之結合與運用

 營運模式升級：提升 DMS 設計品質與製造能力、提高產能以及全球資源整合、軟硬體

整合以提供客戶完整解決方案

 企業永續：致力於為社會和環境貢獻，堅持以 ESG 為核心價值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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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我們持續聚焦於醫療產業。安勤自民國九十四年之際就專注於醫療產業，至今仍

是本公司相當重要的主力動能。一○九年由於疫情重創，更讓全球認知醫療技術要邁入新局

面，已經佈署專屬的人力資源來面對更大的新局面及新常態。本公司因應此變革，於策略上

亦會將醫療事業分成”醫用” 跟”健康照護”兩大領域互相偕同發展，更建立以高速運算伺服器

為基礎的 AI 預測模型來輔佐醫療人員，提升醫療精準度與品質。

展望未來，安勤成長來源將分別來自以上五大策略及原組織的原生事業並行實踐，安勤

將持續調整集團資源，快速強化新創事業，增加應用動能，打造全新的用戶體驗價值，以更

專業角度營運，有效整合運用以期發揮最大綜效為主要目標，開拓多元客戶、完善全球 Logistic
服務網，以更具彈性的經營模式面對挑戰，並持續提升獲利能力以回饋股東。更因應企業永

續目標，安勤致力於為社會和環境貢獻，堅持以 ESG 為核心價值，並積極響應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我們內部推動節能減碳，外部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並期待與夥伴企業共創永續未

來。

 

安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劉 琍 綺 

經理人    張 嘉 哲 

會計主管  楊 曉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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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

表，業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怡文會計師及區耀軍會計

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財務報表併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

分配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

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安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顧及然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三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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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 

公司債種類 國內第三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主管機關函文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5 日金

管證發字第 1120364720 號函 

  募集原因 償還銀行借款及充實營運資金

  發行日期 113 年 1 月 22 日 

  發行總額 
發行面額新台幣 650,000,000 元 

發行總金額新台幣 711,916,740 元 

  面額 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發行價格(佰元價) 109.53 元(依票面金額 109.53%發行) 

  轉換價格 121.50 元 

  利率 0.00% 

  期限 
3 年期  

到期日：116/1/22 

  償還方法 
到期時以現金一次還本，詳細請參閱本公司債之發

行及轉換辦法 

  轉換情形  尚無債權人申請轉換普通股 

  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 已於民國 113 年第一季全數償還銀行借款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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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

理由

第 四 條 4.3 利益衝突：係指個人利益影響或可能

影響公司利益之情況。利益係指任何形式

或名義之金錢、餽贈、禮物、佣金、職位、

服務、優待、回扣、變相財貨(例如禮券、

權益、債券等)、及其他有價值之事物。

個人之利益範圍及於配偶或二親等以內

之親屬。

4.3 利益衝突：係指個人利益影響或可能影

響公司利益之情況。利益係指任何形式或

名義之金錢、餽贈、禮物、佣金、職位、

服務、優待、回扣、變相財貨(例如禮券、

權益、債券等)、及其他有價值之事物，但

屬正常社交禮俗、符合在地營運法律，且

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不在此限。

個人之利益範圍及於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

因 應 集
團 公 司
治 理 需
求，提升
資 訊 揭
露品質

第 七 條 參考文件

7.1 HR-01 公司守則

7.2 HR-02 員工任用管理辦法

7.3 GM-13 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暨行為指南

7.4 GM-14 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

為案件處理準則

7.5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參考文件

7.1 公司守則(HR-01) 
7.2 員工任用管理辦法(HR-02) 
7.3 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暨行為指南(GM-13) 
7.4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案件處

理準則(GM-14) 
7.5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因 應 集
團 公 司
治 理 需
求，提升
資 訊 揭
露品質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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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暨行為指南」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

理由

第 三 條 3.3 稽核室：定期查核制度遵循情形，作

成稽核報告提報董事會。必要時得委任會

計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查核。

3.4 法務單位：處理不正當利益、智財權

等相關情事。

原 3.3 刪除

3.3 法務單位：處理不正當利益、智財權等

相關情事。

因 應 集
團 公 司
治 理 需
求，提升
資 訊 揭
露品質 ,
原 3.3移
至 5.14

第 五 條 5.3 本公司人員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

經營理念，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控

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5.3 本公司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

念，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

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因 應 集
團 公 司
治 理 需
求，提升
資 訊 揭
露品質

第 五 條 5.7.1 權責單位應確認符合政治獻金收受

者所在國家之政治獻金相關法官，包括提

供政治獻金之上限及形式等。

5.7.2 依核決權限核准後，知會誠信經營專

(兼)責單位，其金額達新台幣壹佰萬元

(含)以上，應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

之。

5.7.3 權責單位應將決策做成記錄。

5.7.1 負責執行捐獻之單位應確認符合政治

獻金收受者所在國家之政治獻金相關法

規，包括提供政治獻金之上限及形式等。

5.7.2 負責執行捐獻之單位依核決權限核准

後，知會誠信經營專(兼)責單位，其金額達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應提報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為之。

5.7.3 負責執行捐獻之單位應將決策做成記

錄。

因 應 集
團 公 司
治 理 需
求，提升
資 訊 揭
露品質

第 五 條 5.8.1 權責單位應確認符合營運所在地法

令之規定。

5.8.2 依核決權限核准後，知會誠信經營專

(兼)責單位，其金額達新台幣壹佰萬元

(含)以上者，應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

為之。

5.8.3 權責單位應將決策做成記錄。

5.8.4~5.8.5 (略)  
5.8.6 慈善捐贈或贊助後，權責單位應確認

金錢流向之用途與捐助目的相符。

5.8.1 負責執行捐贈或贊助之單位應確認符

合營運所在地法令之規定。

5.8.2 負責執行捐贈或贊助之單位依核決權

限核准後，知會誠信經營專(兼)責單位，其

金額達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者，應提報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5.8.3 負責執行捐贈或贊助之單位應將決策

做成記錄。

5.8.4~5.8.5 (略)  
5.8.6 慈善捐贈或贊助後，負責執行捐贈或

贊助之單位應確認金錢流向之用途與捐助

目的相符。

因 應 集
團 公 司
治 理 需
求，提升
資 訊 揭
露品質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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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5.14 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

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

制度，並應隨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

計及執行持續有效。

5.14 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

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

度，並應隨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

及執行持續有效。

稽核室定期查核前項制度遵循情形，作成

稽核報告提報董事會。必要時得委任會計

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查核。

因 應 集
團 公 司
治 理 需
求，提升
資 訊 揭
露品質

第 七 條 7.1 HR-01 公司守則

7.2 HR-02 員工任用管理辦法

7.3 GM-12 董事及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

7.4 GM-14 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

為案件處理準則

7.1 公司守則(HR-01) 
7.2 員工任用管理辦法(HR-02) 
7.3 董事及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GM-12) 
7.4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案件處

理準則(GM-14) 

因 應 集
團 公 司
治 理 需
求，提升
資 訊 揭
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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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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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E：¬Ú®¯

112�¦ 111�¦
金�額 % 金�額 %

4110 銷貨�Ê $ 3,120,043 99 3,450,610 100

4600 Ô>�Ê 25,279 1 17,929 -

4000 ÐK�ÊA附註ÅA! J ¾A�JJ 3,145,322 100 3,468,539 100

5000 ÐK«MA附註ÅA#J2ÅA!½J2¾A�J !�J 2,334,857 75 2,625,139 76

5900 ÐKÕ¢ 810,465 25 843,400 24

5910 K/6銷貨01 (4,458) - (1,183) -

5950 ÐKÕ¢�額 806,007 25 842,217 24

6000 ÐK費ÎA附註ÅA!½J2ÅA!¾J2ÅA�!J !�J：：

6100 �×銷費Î 138,091 4 129,616 4

6200 �ôõ費Î 202,919 7 200,684 6

6300 ØÙ[Ú費Î 224,844 7 214,482 6

6450 預��ÎÛ00íA迴轉¢1JA附註ÅA�JJ 1,589 - (474) -

567,443 18 544,308 16

6900 ÐK�¢ 238,564 7 297,909 8

7000 ÐK��Ê Þ#：

7100 �¢ß�Ê 2,322 - 622 -

7190 ����ÊA附註ÅA!#JJ 48,597 1 26,827 1

7070 9Î31:認�%;��2關聯àK /資01%�額A附註ÅA½JJ 433,452 14 285,354 8

7230 �áâA0J1�額A附註ÅA�!�JJ (2,040) - 41,819 1

7020 ���¢1 0í (2,999) - - -

7050 �財>«MA附註ÅA!�JJ (11,308) - (10,116) -

468,024 15 344,506 10

7900 ¼A�¢ 706,588 22 642,415 18

7950 T�¼費ÎA附註ÅA!ÂJJ 104,013 3 82,340 2

8200 M��¢ 602,575 19 560,075 16

8300 ��./01：

8310 ²重�類至01%項!

8311 ÀÁ½¢計ã%�衡量�A附註ÅA!½JJ 3,265 - 2,685 -

8316 透過��./01	�cº�衡量%31s+'資K/6評º01 (122) - - -

8330 9Î31:認�%;��2關聯àK /資%��./01%�額－²重�類

至01%項! 1,846 - 1,845 -

8349 Û：與²重�類%項!�關%T�¼A附註ÅA!ÂJJ 629 - 537 -

4,360 - 3,993 -

8360 ÊS>能重�類至01%項!

8361 ��Ð運¦�財>�表â�%áâä額 (9,080) - 87,476 3

8399 Û：與>能重�類%項!�關%T�¼A附註ÅA!ÂJJ (6) - 3,397 -

(9,074) - 84,079 3

8300 M���./01A¼Ê�額J (4,714) - 88,072 3

8500 M�./01I額 $ 597,861 19 648,147 19
å股Æ餘A附註ÅA!´JJ

9750 kMå股Æ餘(¯) $ 8.38 7.90
9850 æ釋å股Æ餘(¯J $ 8.26 7.75

(請詳閱Ê附;體財>�	附註)

董�長：ËÌÍ Lõ]：ÎÏÐ �計Ïô：ÑÒ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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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6金8量表

������ �����"�$至!�"#!�$

³E：¬Ú®¯

112�¦ 111�¦
ÐKí5%6金8量：

�M�¼A�¢ $ 706,588 642,415

�調©項!：

����1費0項!：

î舊費Î 37,382 40,420

ð銷費Î 2,992 1,794

預��ÎÛ00íA迴轉¢1J 1,589 (474)

¢ß費Î 11,308 10,116

¢ß�Ê (2,322) (622)

���股�klì³酬Ô«M 1,273 5,142

9Î31:認�%;��2關聯àK /資¢1%�額 (433,452) (285,354)

K/6銷貨¢1 4,458 1,183

������� 2,999 -

(373,773) (227,795)

��與ÐKí5�關%資' 負)變5�：

����±�±� 20A_關W]JA "JÛÔ (75,202) 29,678

������±�0A_關W]JA "JÛÔ (11,119) 381

����·貨ÛÔA "J 436,508 (165,407)

預³0項ÛÔ 7,702 6,286

������85資' " (2,297) (1,411)

�ÀÁ½¢資'ÛÔ 11,498 -

����±³±� 20A_關W]JÛÔ (101,353) (84,961)

������±³0 " 30,332 61,489

������85負)AÛÔJ " (44,888) 66,803

�ÀÁ½¢負)ÛÔ (12,266) (747)

������非85負)ÛÔ - (1,628)

238,915 (89,517)

��Ð運'ê%6金8Ê 571,730 325,103

��%¢ß 2,273 569

Þ³%¢ß (11,564) (9,571)

Þ³%T�¼ (45,427) (66,128)

���ÐKí5%�6金8Ê 517,012 249,973

'資í5%6金8量：

���透過��./01	�cº�衡量%金融資' (30,702) -

���9Î31:%'資 (10,000) -

處�9Î31:%'資 28 -

���²5'2¸¹ 設å (26,227) (17,543)

�·#�證金A "JÛÔ (25) 21

���\ª資' (3,329) (5,146)

預³設å0 " (167) (6,662)

��%股¢ 128,724 63,563

'資í5%�6金8Ê 58,302 34,233

ó資í5%6金8量：

¾�¿0AÛÔJ " (80,000) 150,000

ô還長�¿0 (28,931) (38,571)

À賃M金ô還 (8,433) (7,730)

�[ë6金股¢ (356,340) (183,376)

��sr行認股3 40,724 28,727

��ó資í5%�6金8# (432,980) (50,950)

M�6金 °d6金 "� 142,334 233,256

�ö6金 °d6金餘額 416,505 183,249

�÷6金 °d6金餘額 $ 558,839 416,505

(請詳閱Ê附;體財>�	附註)

董�長：ËÌÍ Lõ]：ÎÏÐ �計Ïô：ÑÒ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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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股��限��董����鑒：�

���見


��股��限��������
��集 !"#$$%&�$$$&'%()'$

*+,-資/負1表，4"#$$%&�$$$&$($*至'%()'$*+,-6,78

表9,-:8變<表�,-=金?量表，A�,-財C�	附註�FG重I�計JKLM!，N

OP�計���Q�R

SP�計�+�見，T開,-財C�	VW�重IX面ZS[證]^行`財C�	a製c

d4O金融fghijk�認mn^opq+#際財C�scd9#際�計cd9解釋�解釋

�	a製，足Awx表達
��集 "#$$%&�$$$&'%()'$*+,-財Cz

{，4"#$$%&�$$$&$($*至'%()'$*+,-財C|q與,-=金?量R

���見+~�

P�計�ZS[�計��託���證財C�表規d��計cd�行����RP�計��

該�cd�+責����計���,-財C�	+責��進$�說�RP�計�W隸��CW

����規�+`k�S�計�職N道�規�，與
��集 ��超¡��，n¢行該規�

+�£責�RP�計�¤¥�¦§足¨�適ª+��證«，A�¬表���見+~�R

關鍵���項

關鍵���項Z±SP�計�+²N³´，µ
��集 "#$$%&¶,-財C�	

+��·¬重要+�項R該��項����,-財C�	¹體�»¼���見+過¾¿ÀAÁ

Â，P�計�nÃµ該��項Ä�表�見RP�計�³´ÂÅ通V���	T+關鍵���

項Ç�：

$9È貨評Ë

�關È貨評Ë+�計JK請詳,-財C�	附註Î�Ï!È貨；È貨評Ë+ÃÑÒ�請

詳,-財C�	附註Ó；È貨評Ë¤關Ô露請詳,-財C�	附註Ö�Î!R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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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項+說�：


��集 +×��Ø
��股��限���
��!ZA製造銷ÛÜÝÞ電腦

��Ná電腦¬â，OãäÞ¬åæç量èé電腦êëìí，î足Ãï/Nðñ量身訂ô

õêë需÷，ø
��¬集 ¿+p/~ù，m能ÁûáÈ貨ü齡較長/p��7�+

�»，��È貨���過	+û
評Ë��hi階+³´，Á�，
��È貨評Ë+

�試¬P�計��行
��集 財C�	��重要õ評��項+$R

ÁÂ+��¾�：

P�計�µT述關鍵���項+â要��¾�FG�試¼P�N��+¤關��9評

�
��È貨跌Ë���7�å�+JK�����JKå����S¤關��規Ò辦

iR��，�視È貨ü齡�表，!"#$È貨ü齡變%�»n針µü齡�表+'間!類�

¼P與*變=Ë+,-計.表+¤關/+進行�試，A評�
��hix0�計È貨û


評Ë+,i�R

%91Ý+認�

�關1Ý認�+�計JK請詳,-財C�	附註Î�'Ó!1Ý認�；1Ý¤關Ô露請

詳,-財C�	附註Ö�%'!R

關鍵���項+說�：


��集 â要ãN項2¬�Ná電腦+製造93��進45NC�R銷貨1ÝZ

T6����達¼Oã9財C27�8資`預$+â要±7，銷貨1Ý認�	點��;Ñ

����<=¹��;Ñ�，µ�財C�	+>響@�重I，Á�，銷貨1Ý認�+�試

¬P�計��行
��集 財C�	��重要õ評��項+$R

ÁÂ+��¾�：

P�計�µT述關鍵���項+â要��¾�FG�試部�銷貨�1B�N��+¤

關��9針µ銷Ûêë資C與MD進行�µ�調F，nGé�行¤關H證+I項�試，�

評�
��集 +銷貨1ÝJ@��銷貨1Ý認���S¤關��規Ò辦iR

��£�項


��股��限���a製"#$$%&¶�$$$&¶+K體財C�	，nOP�計

�4<L�M�見+���	VN，ûæO考R

hi階與QiÄRµ,-財C�	+責�

hi階+責�ZS[證]^行`財C�	a製cd4O金融fghijk�認mn^o

pq+#際財C�scd9#際�計cd9解釋�解釋�	a製wx表達+,-財C�	，ø

S�與,-財C�	a製�關+T要U部��，AÑ�,-財C�	VÈ�sÁ�舞X�錯誤

+重IÃ@表達R

�a製,-財C�		，hi階+責�[FG評�
��集 \]Oã+能^9¤關

�項+Ô露，A�\]Oã�計~�+_á，除非hi階�bc.
��集 �deã

N，�除c.�dN�fL@際m行+�£XNR


��集 +QiÄR�g�計jk�!負�fg財C�s?¾+責�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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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財C�	+責�

P�計���,-財C�	+2õ，Zµ,-財C�	¹體��È�sÁ�舞X�錯誤+

重IÃ@表達¦§,iÑ¥，n4<���	R,iÑ¥Z高¶Ñ¥，iS[�計cd�行+

����Lj�證T能k4,-財C�	È�+重IÃ@表達RÃ@表達m能sÁ�舞X�錯

誤RÇÃ@表達+Kf金額�LM/m,i預$�>響,-財C�	má者W�+OopK，

d被認¬<�重I�R

P�計�S[�計cd��	，運á²N³´�²NstRP�計�[�行����：

1.辨認n評�,-財C�	sÁ�舞X�錯誤+重IÃ@表達風險；µW評�+風險設計��

行適x+ÁÂµK；n¦§足¨�適ª+��證«A�¬���見+~�RÁ舞Xm能��

y謀9{造9|�遺~9Ã@聲��踰越U部��，|Vk4sÁ�舞X+重IÃ@表達+

風險高�sÁ�錯誤者R

2.µ與���關+U部��¦§T要+�解，A設計x	�{�適x+��¾�，i�2õ非

µ
��集 U部��+�q�表�見R

3.評�hi階W_á�計JK+適x�，��W��計�計與¤關Ô露+,i�R

4.S«W¦§+��證«，µhi階_á\]Oã�計~�+適x�，A�m
��集 

\]Oã+能^m能/p重It�+����{��ÈV重IÃÑÒ�，�4�論RP�計

�若認¬該�����{ÈV重IÃÑÒ�，d須����	¿å醒,-財C�	má者�

�,-財C�	+¤關Ô露，��該�Ô露Z�Ã適x	�;���見RP�計�+�論Z

A�至���	*W¦§+��證«¬~�RiV�����{m能s致
��集 Ã�

<�\]Oã+能^R�

5.評�,-財C�	�FG¤關附註!+¹體表達9���U�，A�,-財C�	��wx表

達¤關�����R

6.µ�集 U�¼K體+財C資訊¦§足¨�適ª+��證«，Aµ,-財C�	表�見R

P�計�負責集 ��N�+±s9fg��行，n負責»¼集 ���見R

P�計�與QiÄRÅ通+�項，FGW規�+�����	間，A�重I��^=�F

G���過¾¿W辨認+U部��顯著��!R

P�計�[�QiÄRåæP�計�W隸��CW����規�+`k�遵��計�職N

道�規�¿�關���+聲�，n與QiÄRÅ通W�m能被認¬�>響�計����+關Z

��£�項�FG¤關防護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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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計�¢與QiÄRÅ通+�項¿，pÒµ
��集 "#$$%&¶,-財C�	

��+關鍵���項RP�計�����	¿£�該��項，除非j¤Ãw許�開Ô露¦Ò�

項，�V§¨見�{�，P�計�pÒÃ����	¿Å通¦Ò�項，Ám,i預$�Å通W

/p+負面>響I�W©進+�ª«8R


�¬ �N�聯�,���計�����C�W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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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表

"#$$%&�$$$&$($*至'%()'$*

ÄR：µí¶·¸

112&¶ 111&¶
金�額 ％ 金�額 ％

4100 銷貨1Ý 7,997,811 97 7,682,005 97

4600 ÝC1Ý 236,856 3 198,964 3

4000 ãN1Ý�附註Ö�%'!�¼�%!! 8,234,667 100 7,880,969 100

5000 ãN¼P�附註Ö�Î!9Ö�'Ó!9¼�%!�'%! 6,048,923 73 5,997,445 76

5900 ãNÞ« 2,185,744 27 1,883,524 24

6000 ãN費á�附註Ö�'Ó!9Ö�'Ï!9Ö�%'$!�'%!：：
6100 ��à銷費á 467,935 6 408,621 5

6200 �hi費á 546,383 6 487,065 6

6300 áâ^ã費á 224,938 3 213,055 3

6450 預$¥áä77��附註Ö�%!! 1,512 - 2,407 -

1,240,768 15 1,111,148 14

6900 ãN*« 944,976 12 772,376 10

7000 ãN�1Ý�å4：

7100 �«æ1Ý 52,560 - 9,808 -

7190 ��£1Ý�附註Ö�'Î!! 13,404 - 28,733 -

7210 處!Ã</9ÁÂ�設û«8*額 189 - 37 -

7230 �¶èé�7!8*額�附註Ö�%'%!! (11,946) - 35,480 1

7020 ��£«8�7� (2,999) - - -

7050 �財C¼P�附註Ö�')!�¼�%!! (15,628) - (14,040) -

7060 _á:8j認�+關聯êN�,資78+�額�附註Ö�Ó!! 5,518 - 7,230 -

41,098 - 67,248 1

7900 ½ë*« 986,074 12 839,624 11

7950 W§½費á�附註Ö�'Ö!! 287,508 4 210,846 3

8200 P$*« 698,566 8 628,778 8

8300 �£6,78：

8310 Ã重!類至78+項2

8311 ÑÒÆ«計ì+�衡量/�附註Ö�'Ó!! 7,113 - 6,531 -

8316 透過�£6,78��wË+衡量+:8�<8資V@=評Ë78 (122) - - -

8349 ä：與Ã重!類+項2¤關+W§½�附註Ö�'Ö!! 1,399 - 1,306 -

5,592 - 5,225 -

8360 Ò]m能重!類至78+項2

8361 #�ã運¯�財C�表é.+èéí額 (10,123) - 104,435 1

8399 ä：與m能重!類+項2¤關+W§½�附註Ö�'Ö!! (6) - 3,397 -

(10,117) - 101,038 1

8300 P$�£6,78 (4,525) - 106,263 1

8500 P$6,78M額 $ 694,041 8 735,041 9
8600 *«Í��：

8610 ×��Nâ $ 602,575 7 560,075 7

8620 非��:8 95,991 1 68,703 1

$ 698,566 8 628,778 8
8700 6,78M額Í��：

8710 �×��Nâ $ 597,861 7 648,147 8

8720 非��:8 96,180 1 86,894 1

$ 694,041 8 735,041 9
î股Ï餘�附註Ö�'Ã!!

9750 ~Pî股Ï餘(¸) $ 8.38 7.90
9850 ï釋î股Ï餘(¸! $ 8.26 7.75

(請詳閱Ò附,-財C�	附註)

董�長：ÓÔÕ Oi`：Ö×Ø �計âh：Ù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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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金?量表

"#$$%&�$$$&$($*至'%()'$*

ÄR：µí¶·¸

112&¶ 111&¶
ãNø<+=金?量：
�P$½ë*« $ 986,074 839,624
�調¹項2：
���18費7項2：

ù舊費á 82,063 85,211
û銷費á 4,177 1,850
預$¥áä77� 1,512 2,407
«æ費á 15,628 14,040
«æ1Ý (52,560) (9,808)

���股�~�õ¾酬Ý¼P 1,273 5,142
_á:8j認�+關聯êN�,資«8+�額 (5,518) (7,230)
處!Ã</9ÁÂ�設û«8 (189) (37)

��������£ 2,999 -
49,385 91,575

��與ãNø<¤關+資/�負1變</：
����Â1º«�DB�g關Z`!©3 (237,381) (356,362)
�����£Â1B�g關Z`!�©3!äç (11,363) 15
����È貨äç�©3! 594,382 (315,750)

預¾B項äç 47,588 102,367
�����£?<資/©3 (1,469) (409)

*ÑÒÆ«資/äç 11,498 -
����Â¾º«�DB�g關Z`!äç (68,090) (82,636)
�����£Â¾B©3 37,781 132,883
�����£?<負1�äç!©3 (121,083) 100,471

*ÑÒÆ«負1äç (14,505) (9,884)
�����£非?<負1äç - (1,442)

237,358 (430,747)
��ã運/p+=金?Ý 1,272,817 500,452
1¦+«æ 52,512 9,754
å¾+«æ (15,855) (13,460)
å¾+W§½ (221,866) (145,505)

���ãNø<+*=金?Ý 1,087,608 351,241
8資ø<+=金?量：
�¦§透過�£6,78��wË+衡量+金融資/ (30,702) -
�¦§�û銷Ò¼P衡量+金融資/ (705,438) -
處!�û銷Ò¼P衡量+金融資/ 705,438 -

�¦§_á:8j+8資 (10,000) -
�¦§Ã</9ÁÂ�設û (90,304) (54,811)
處!Ã</9ÁÂ�設û 189 44

�È4�證金äç�©3! 81 (68)
�¦§L»資/ (7,412) (5,146)
預¾設ûB©3 (4,641) (9,206)
8資ø<+*=金?4 (142,789) (69,187)

ý資ø<+=金?量：
Ç$ÈB�äç!©3 (67,837) 182,906
É賃P金þ還 (26,068) (21,697)
þ還長$ÈB (29,340) (39,090)

�ÈÝ�證金�äç!©3 (13,169) 11,960
�^ô=金股« (355,963) (183,179)
�k��行認股: 40,724 28,727
非��:8變< (38,558) (20,059)

��ý資ø<+*=金?4 (490,211) (40,432)
��變<µ=金�¹x=金+>響 (10,129) 96,240
P$=金�¹x=金©3/ 444,479 337,862
$�=金�¹x=金餘額 1,005,991 668,129
$�=金�¹x=金餘額 $ 1,450,470 1,005,991

(請詳閱Ò附,-財C�	附註)

董�長：ÓÔÕ Oi`：Ö×Ø �計âh：Ù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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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一二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367,054,339

  加：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本期變動數 4,458,153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602,574,502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60,703,266

  減：提列股東權益減項特別盈餘公積 9,172,406

可供分配盈餘 904,211,322

  減：分配項目： 

        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分配 6 元) 434,958,984

期末未分配盈餘 469,252,338

 董事長：劉琍綺     經理人：張嘉哲        會計主管：楊曉青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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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

發前為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編製議事手冊，並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

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得召集

日規定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

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

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

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

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

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

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

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

司法第 172 條之 1第 4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

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

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

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

未列入之理由。

第二條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稱股東)簽到，或由

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

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本公司登記。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

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

求人並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

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及視

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第三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

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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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

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

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四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

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

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

供適當替代措施。

第五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

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

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

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六條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七條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

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由主席宣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公告流會。

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

司法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

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第

二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

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八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

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

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

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

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

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

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

時間。

第九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30-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

以發言內容為準。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

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

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數不得

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第十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

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

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

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一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

在此限。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

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

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

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第十二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

結果。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並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規定辦理。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

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

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四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出席之股

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

明確之揭示；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

將前述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於視

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者，亦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結果

及選舉結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會後，持

續揭露至少十五分鐘。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

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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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表
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第十六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

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

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行股票公
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情事外，於
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
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之
日期，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第十七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

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股
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
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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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安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

AVALUE TECHNOLOGY INCORPORATION。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二、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三、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四、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五、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六、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七、E701010 電信工程業

八、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九、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十、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十一、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十二、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十三、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十四、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十五、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十六、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十七、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十八、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九、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二十、I501010 產品設計業

二十一、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二十二、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二十三、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二十四、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二十五、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 本公司為業務需要，經董事會決議得對外保證。

本公司對外轉投資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以上。

第 四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 五 條 刪除。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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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股 份

第 六 條 本公司股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拾貳億元，分為壹億貳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

壹拾元，分次發行。

前項股本總額保留新台幣柒仟萬元，每股面額壹拾元，共計柒佰萬股，供發行

員工認股權證行使認股權使用，分次發行。

第 七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

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亦得採免印製股票之方式發行之，但應洽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七 條    本公司股票擬撤銷公開發行時，應提股東會決議，且於興櫃期間及上市櫃期間 

之ㄧ          均不變動此條文。 

第 八 條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於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

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 九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

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九 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將開會之日

之一 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並公告之。股東會之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項召集通知，得以公

告方式為之。    

第 九 條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式為之。

之二    

第 十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蓋

章委託代理人出席。

第 十一 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之情事者，無表

決權。

第 十二 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十二 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並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規定辦理。

之ㄧ

第 四 章 董 事 及 審計委員會

第 十三 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十人，其中獨立董事至少三人，任期三年，董事選舉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連選得連任。本公司董事之

選舉採用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

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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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三 條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一 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三 條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 

之二    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獨立董事因故解任(含辭職、解任、任期屆滿等），致人數不足規定席次者，應

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 十三 條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並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之三          成，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成員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法令

規定監察人之職權。               

第 十四 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

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通

知各董事。如遇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董事會，並亦得以書面、電子郵件

（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 十四 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

之ㄧ 數之同意行之。

第 十五 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若董事因故無法出席時，得由其他董事代理，

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辦理。

第 十六 條 本公司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董事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暨

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

本公司得為董事於任期內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

險。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 十七 條 本公司得依營運需要設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

規定辦理。

第 六 章 會 計

第 十八 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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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九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十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

之二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就餘額計

算提撥。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發放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

或從屬公司員工。有關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發放相關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並由董事會議定之。

第 二十 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依下列各款順序分派之。

一、提繳稅款。

二、彌補以往年度虧損。

三、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

不在此限。

四、依法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五、餘額加計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股東股息及紅利分配方案，提請股

東會決議分派之。

前項盈餘分配案若以現金股利為之，授權董事會以特別決議分派並報告股東

會。

第 二十 條 本公司若以法定盈餘公積（以該項公積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五之部分為

之一 限）及符合公司法規定之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發給現金時，授權董事會以特

別決議分派並報告股東會。。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目前處於營運成長階段，須以保留盈餘因應營運成長及投資需求之資金，

現階段採取剩餘股利政策。

本公司為因應業務拓展之需求及產業成長，未來股利政策將依公司未來資本支

出預算衡量資金之需求，盈餘分派得以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方式為之，惟現金股

利不得低於全部股利總額百分之五十。

第二十二條 公司以低於市價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後始得發

行。

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時，應於轉讓前，提經最近一

次股東會特別決議。

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庫藏股，轉讓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

公司員工，其條件及分配方式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其條件及分配方式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其條件及分配方式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得包括符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其條件及分配方式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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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附 則

第二十三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八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五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七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安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劉 琍 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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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 

一、目的

為導引本公司及子公司董事、經理人之行為符合道德標準，並使公司之利害關係人更加了

解公司道德標準，爰訂定此準則，以茲遵循。

二、範圍

適用範圍及於本公司、子公司。

三、權責

3.1 誠信經營專(兼)責單位：隸屬於董事會，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訂及監督

執行，包含本準則之制訂及修正。本公司由稽核室兼任執行。

3.2 法務單位：法律相關諮詢窗口。

四、定義

4.1 董事：係指公司董事會董事、獨立董事、董事長等董事會成員。

4.2 經理人：係指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協理(及相當等級者)、
財務部門主管(及相當等級者)、會計部門主管(及相當等級者)、及其他有為公司管理

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

4.3 利益衝突：係指個人利益影響或可能影響公司利益之情況。利益係指任何形式或名

義之金錢、餽贈、禮物、佣金、職位、服務、優待、回扣、變相財貨(例如禮券、權

益、債券等)、及其他有價值之事物。個人之利益範圍及於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五、作業說明

5.1 防止利益衝突與迴避策略

5.1.1 董事、經理人應以守信守法、公平公正及合乎倫理道德之自律態度處理公務，

應避免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整體利益之利害衝突，或是基於其在

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其自身、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不當利益等情

況。

5.1.2 公司應特別注意與前述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有資金貸與或為其提供保證、重大

資產交易、進(銷)貨往來之情事。

5.1.3 本公司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主動

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5.1.4 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會議事項，

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

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

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

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5.1.5 董事、經理人之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或與董事、經理人具有控制從屬關

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經理人就該事項有自

身利害關係。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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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利益衝突有時並非個人有意使其發生，而係外在環境變遷或他人行為介入造成

原先並不存在的利益衝突。董事、經理人於知悉可能有利益衝突狀況時，應向

董事會及誠信經營單位提出說明，並得視需要諮詢法務單位以判斷其利益衝突

是否存在及其解決方案。

5.2 避免圖私利之機會：

當公司有獲利機會時，董事、經理人應維護本公司或子公司所能獲取之正當合法利

益，並避免下列事項：

5.2.1 透過使用本公司或子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便而有圖私利之機會或獲取

私利。

5.2.2 從事與本公司或子公司競業之行為，且未依法解除競業禁止。

5.3 保密責任

董事、經理人對於本公司或子公司本身或其客戶之資訊，除經授權或法律規定公開

外，應負有保密義務。應保密的資訊包括所有可能被競爭者利用或洩露後對公司或

客戶有損害之未公開資訊。

5.4 公平交易

董事、經理人應公平對待本公司或子公司客戶、競爭對手及員工，不得透過操縱、

隱匿、濫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資訊，對重要事項做不實陳述，或透過其他不公平

交易方法而獲取不當利益。

5.5 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產

董事、經理人均有責任保護公司資產，並確保其能有效合法的使用於公務上。

5.6 法令遵循

5.6.1 董事、經理人應遵守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法令規章。

5.6.2 董事、經理人應維持適當交易程序與報告系統，確保下列事項：

5.6.2.1 本公司所有會計帳冊及記錄，需符合相關法令及會計準則之規定。

5.6.2.2 本公司對證券及其他主管機關所申報之資料或以其他方式對外公佈之資

訊皆需完整、正確、即時、不誤導。

5.6.2.3 依法即時揭露可能對本公司財務狀況或營運有重大影響之重要交易及關

係。

5.7 鼓勵呈報與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之處理

5.7.1 董事、經理人應對公司及子公司加強宣導道德觀念，鼓勵同仁於懷疑或發現有違

反法令規章或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時，檢具足夠資訊向審計委員會、經理人、

內部稽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人員呈報。

5.7.2 本公司訂有具體檢舉辦法，對於檢舉人之身份將予與保密並提供適當之保護措施，

使其免於遭受報復。

5.7.3 董事、經理人有違反法令規章或本準則之情形時，請依本公司檢舉辦法進行。經

查證屬實者應依本公司或各子公司獎懲相關規定予以議處，若涉及違反政府相

關法令者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違反道德行為準則

人員之違反日期、違反事由、違反準則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5.7.4 因違反本準則之規定而受懲處時，受懲處人員得依相關規定提出申訴。

5.8 豁免適用程序

董事、經理人如有豁免遵循本準則之必要時，應經由董事會決議通過，且即時於公

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董事會通過豁免之日期、獨立董事之反對或保留意見、豁免適用

之期間、豁免適用之原因及豁免適用之準則等資訊，俾利股東評估董事會所為之決

議是否適當，以抑制任意或可疑的豁免遵循本準則之情形發生，並確保任何豁免遵

循本準則之情形均有適當的控管機制，以保護本公司及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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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本準則應揭露於公司網站、年報、公開說明書及公開資訊觀測站，修正時亦同。

5.10 本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六、使用表單

無

七、參考文件

7.1 HR-01 公司守則

7.2 HR-02 員工任用管理辦法

7.3 GM-13 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暨行為指南

7.4 GM-14 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案件處理準則

7.5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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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暨行為指南 

一、目的

為建立公司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本於誠信、透明及負責之理念，建立良好公司治理與風

險控管機制，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爰參酌「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訂定本守

則，以資遵循。

二、範圍

適用範圍及於本公司、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其

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集團企業與組織。

三、權責

3.1 董事會：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行為，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

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3.2 誠信經營專(兼)責單位：隸屬於董事會，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訂及監督

執行，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本公司由稽核室兼任執行。

3.3 稽核室：定期查核制度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告提報董事會。必要時得委任會計師或

其他專業人士協助查核。

3.4 法務單位：處理不正當利益、智財權等相關情事。

四、定義：

4.1 本公司人員：係指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董事、經理人、受雇人、受任人及具有實

質控制能力者。

4.2 利益：係指任何形式或名義之金錢、餽贈、禮物、佣金、職位、服務、優待、回扣、

變相財貨(例如禮券、權益、債券等)、及其他有價值之事物。但屬正常社交禮俗、符

合在地營運法律，且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不在此限。

五、作業說明：

5.1 本公司人員於從事商業行為之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收受、承諾或要求任何

不正當利益，或從事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之行為(以下簡稱不誠信行為)。
前項行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員、參政候選人、政黨或黨職人員，以及任何公、民營

企業或機構及其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受雇人、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或

其他利害關係人。

5.2 本公司人員遵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政治獻金法、貪污治罪條例、政

府採購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行為有關法令，

以作為落實誠信經營之基本前提。

5.3 本公司人員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念，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

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5.4 防範方案

5.4.1 本公司除「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暨行為指南」外，亦訂有「公司守則」及「董事及

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導引本公司人員之行為符合道德標準。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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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本守則包括具體誠信經營之作業，並涵蓋下列行為之措施：

5.4.2.1 禁止行賄及收賄、收受不正當利益。

5.4.2.2 合法政治獻金。

5.4.2.3 慈善捐贈或贊助。

5.4.2.4 遵守智慧財產權及保密機制。

5.4.2.5 禁止內線交易及保密協定。

5.4.2.6 產品與服務品質承諾。

5.4.2.7 公平交易行為。

5.4.2.8 利益衝突與迴避策略。

5.5 遵循及宣示誠信經營政策

5.5.1 本公司應於規章、對外文件或網站揭露誠信經營政策，並適時使供應商、客戶或

其他業務相關機構與人員能清楚了解本公司之誠信經營理念。

5.5.2 本公司人員於商業往來之前，將考量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

對象之合法性及是否涉有不誠信行為紀錄，以確保其商業經營方式公平、透明

且不提供或收受賄賂。進行前項評估時，可就下列事項採行適當盡職調查：

5.5.2.1 往來對象之國別、營運所在地、組織結構、經營政策及付款地點。

5.5.2.2 往來對象是否確實成立公司實體？

5.5.2.3 往來對象之董監事、股東、實質控制人是否可知？相關個人是否曾涉及

賄賂問題？

5.5.2.4 往來對象是否訂有誠信經營政策及其執行情形？

5.5.2.5 往來對象營運所在地是否屬於高賄賂風險之國家？(高賄賂風險區域，可

參考世界透明組織相關報告) 
5.5.2.6 往來對象所營業務是否屬高賄賂風險之行業？

5.5.2.7 往來對象長期經營狀況及商譽、是否真的具有履約資格與能力？

5.5.2.8 諮詢往來對象之伙伴對其之意見、了解往來對象與其他對象往來狀況，

包含與政府官員往來的情況。

5.5.2.9 往來對象是否曾涉及賄賂或非法政治獻金等不誠信行為之記錄？是否有

訴訟、新聞等資訊？

5.5.3 本公司人員於商業往來行為過程中，應向交易對象說明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及相

關規定，並明確拒絕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或名義之不

正當利益。

5.5.4 本公司人員應避免與不誠信經營之商業往來對象進行交易，經發現業務往來或合

作對象有不誠信行為者，宜立即停止與其商業往來，並將其列為拒絕往來對象，

以落實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

5.5.5 本公司與他人簽訂契約時，合約內容宜包含遵守誠信經營政策及交易相對人如涉

有不誠信行為時，得隨時終止或解除契約之條款，例如：

5.5.5.1 任何一方知悉有人員違反禁止收受佣金、回扣或其他不正當利益之契約

條款時，應立即據實將此等人員之身份、提供、承諾、要求、收受之方

式、金額或其他利益告知他方，並提供相關證據且配合他方調查。一方

如因此而受損害時，得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自應給付之契約價款

中如數扣除。

5.5.5.2 任何一方於商業活動如涉有不誠信行為之情事，他方得隨時無條件終止

或解除契約。

5.5.5.3 訂定明確且合理之付款內容，包括付款地點、方式、需符合之相關稅務

法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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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禁止行賄及收賄、收受不正當利益

5.6.1 本公司人員於執行業務時，不得直接或間接向客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

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

下列情況不在此限：

5.6.1.1 基於商務需要，於國內(外)訪問、接待外賓、推動業務及溝通協調時，

依當地禮貌、 慣例或習俗所為者。

5.6.1.2 基於正常社交禮俗、商務需要而參加或邀請他人舉辦之正常社交活動。

5.6.1.3 因業務需要而邀請客戶或受邀參加特定之商務活動、工廠參觀等，且明

訂活動之內容、費用負擔方式、參加人數、期間等。

5.6.1.4 參與公開舉辦且邀請一般民眾參加之民俗節慶活動。

5.6.1.5 主管之獎勵、救助、慰問或慰勞等。

5.6.1.6 符合營運所在地法令之規定者。

5.6.1.7 其他符合公司規定者。

5.6.2 本公司人員遇有他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或承諾給予利益時，除有前條各款所訂情形

外，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5.6.2.1 提供或承諾之人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應於收受之日起三日內，呈

報其主管，並知會法務單位。

5.6.2.2 提供或承諾之人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應予退還或拒絕，並呈報其主

管及知會法務單位；無法退還時，應於收受之日起三日內，交法務單位

處理。

5.6.2.3 如因受威脅或恐嚇而提供或承諾疏通費者，應紀錄過程呈報主管，並通

知法務單位。法務單位接獲前項通知後應立即處理，並檢討相關情事，

以降低再次發生之風險。如發現涉有不法情事，應立即通報司法、檢調

單位，如涉有公務機關或公務人員，並應通知政府廉政機關。

5.6.2.4 前項所稱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係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5.6.2.4.1 具有商業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者。

5.6.2.4.2 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契約關係者。

5.6.2.4.3 其他因本公司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

影響者。

5.6.2.4.4 法務單位應視利益之性質及價值，提出退還、付費收受、歸公、

轉贈慈善機構或其他適當建議，呈報總經理核准後執行。

5.7 合法政治獻金

本公司對政黨或參與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應符合政治獻金法

及公司內部相關作業程序，不得藉以謀取商業利益或交易優勢，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5.7.1 權責單位應確認符合政治獻金收受者所在國家之政治獻金相關法官，包括提供政

治獻金之上限及形式等。

5.7.2 依核決權限核准後，知會誠信經營專(兼)責單位，其金額達新台幣壹佰萬元(含)
以上，應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5.7.3 權責單位應將決策做成記錄。

5.7.4 政治獻金應依法規及會計相關處理程序予以入帳。

5.7.5 提供政治獻金時，應避免與政府相關單位從事商業往來、申請許可或辦理其他涉

及公司利益之事項。

-43-



5.8 慈善捐贈或贊助

本公司所提供慈善捐贈或贊助，應符合相關法令及內部作業程序，不得變相行賄，並

依下列規定辦理：

5.8.1 權責單位應確認符合營運所在地法令之規定。

5.8.2 依核決權限核准後，知會誠信經營專(兼)責單位，其金額達新台幣壹佰萬元(含)
以上者，應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5.8.3 權責單位應將決策做成記錄。

5.8.4 慈善捐贈之對象應為慈善機構，不得為變相行賄。

5.8.5 因贊助所能獲得的回饋明確與合理，不得為本公司商業往來之對象或與本公司人

員有利益相關之人。

5.8.6 慈善捐贈或贊助後，權責單位應確認金錢流向之用途與捐助目的相符。

5.9 遵守智慧財產權及保密機制

5.9.1 本公司人員應遵守智慧財產相關法規、公司內部作業程序及契約規定。未經智慧

財產權所有人同意，不得使用、洩漏、處分、毀損或有其他侵害智慧財產權之

行為。

5.9.2 本公司人員不得洩露所知悉之公司營業秘密、商標、專利、著作權等智慧財產予

他人，亦不得探詢或蒐集非職務相關之公司商業機密。

5.9.3 本公司設置處理單位，負責制訂與執行公司營業秘密、商標、專利、著作權等智

慧財產權之管理、保存及保密作業，確保其作業程序之持續有效。本公司由法

務單位兼任執行。

5.10 禁止內線交易及保密協定

5.10.1 本公司人員應遵守證券交易法之規定，不得利用所知悉之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

交易，亦不得洩露予他人，以防止他人利用該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

5.10.2 參與本公司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讓、重要備忘錄、策略聯盟、其他業務

合作計畫或重要契約之其他機構或人員，應與本公司簽署保密協定，承諾不

洩露其所知悉之本公司商業機密或其他重大資訊予他人，且非經本公司同意

不得使用該資訊。

5.11 產品與服務品質承諾

本公司人員於產品研發、採購、製造、銷售、服務提供等商業行為過程，應遵循相

關法規與國際準則，確保產品與服務之資訊透明性及安全性，防止直接或間接危害

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健康與安全。有事實足認其商品或服務有危害消

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安全與健康之虞時，原則上應即回收該批產品或停止其服

務。

5.12 公平交易行為

本公司從事營業活動，應依公平交易法及相關競爭法規進行。

5.13 利益衝突與迴避政策

5.13.1 本公司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主

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5.13.2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會議事項，

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

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

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

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5.13.3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

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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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4 本公司人員若於執行業務時發現與其自身或其所代表之法人有利害衝突之情

形，或可能使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其有利害關係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之情形，應將相關情事同時呈報權責主管及誠信經營專(兼)責單位，權責主管

應提供適當之指導。

5.13.5 本公司人員不得藉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使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任何

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5.14 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

度，並應隨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

5.15 教育訓練

5.15.1 本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或高階管理階層應向董事及受雇人傳達誠信之重要性。

5.15.2 本公司每年至少舉辦一次教育訓練與宣導。而各業務承辦單位亦宜向與公司從

事商業行為之相對人進行宣導，使其充分瞭解本公司誠信經營之決心及違反

不誠信行為之後果。

5.16 涉及不誠信行為之處理

5.16.1 本公司訂有「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案件處理準則」，並對於檢舉人

身份及檢舉內容確實保密。

5.16.2 如發現或接獲舉報本公司人員涉有不誠信之行為者，應即刻查明相關事實，如

經證實確實違反相關法令或本公司誠信經營政策與規定者，除立即要求行為

人停止相關行為，並為適當之處置，以及於公司內部揭露違反誠信行為之人

員姓名、職稱、違反日期、內容及處理情形等相關資訊。情節重大者，將依

相關法令或公司人事辦法予以解任或解雇，且於必要時向主管機關報告、移

送司法機關偵辦，或透過法律程序請求損害賠償，以維護公司名譽及權益。

5.17 資訊揭露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揭露誠信經營守則執行情形。

5.18 誠信經營守則之檢討修正

本公司隨時注意國內外誠信經營相關規範之發展，並鼓勵董事、經理人及受雇人提

出建議，據以檢討改進公司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及推動之措施，以提昇公司誠信經

營之落實成效。

5.19 施行

5.19.1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5.19.2 本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反對或保留

之意見，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

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

錄。

六、使用表單

無

七、參考文件

7.1 HR-01 公司守則

7.2 HR-02 員工任用管理辦法

7.3 GM-12 董事及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

7.4 GM-14 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案件處理準則

7.5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7.6 政治獻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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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有股數情形

一、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72,630,164 股，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

實施規則」規定，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份 5,810,413 股。

二、截至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一一三年四月十四日)止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持有股

數，明細如下：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任期
選任時持有股數 停止過戶日持有股數

股數 持股比率 股數 持股比率

董事長 劉琍綺 112.06.27 3 年 2,476,427 3.43% 2,348,427 3.23%

董事 張嘉哲 112.06.27 3 年 973,894 1.35% 923,894 1.27%

董事 練良光 112.06.27 3 年 103,088 0.14% 154,088 0.21%

董事
仁寶電腦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毛信功
112.06.27 3 年 14,924,070 20.69% 14,924,070 20.55%

董事 曾建中 112.06.27 3 年 25,000 0.03% 25,000 0.03%

董事 王威 112.06.27 3 年 - - - -

獨立董事 吳森田 112.06.27 3 年 - - - -

獨立董事 顧及然 112.06.27 3 年 - - - -

獨立董事 劉俊麟 112.06.27 3 年 - - - -

合計 18,502,479 25.65% 18,375,479 25.30%

註：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二條規定，選任獨立董事二人

以上者，獨立董事外之全體董事、監察人依比率計算持股成數降為 80%。

【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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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二日

地  點：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228 號 7 樓 (本公司大會議室)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

議事手冊 　　　




